
修正版本: 

大陸地區以外新住民及其子女國外國民中小學 

     就學用途學歷採認申請流程  製表日期 107.12.05 

 

查驗通過 查驗未通過 

有疑義 

無疑義 

申請表單與相關文件(畢業證書、歷

年成績單等)掃描，寄至「國立暨南

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」專案信箱: 

certificationedu2016@gmail.com 

暨南專案團隊工作程序： 

1. 回覆原信箱，確認收件狀況 

2. 查詢學校立案情形 

查驗成果函知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

請注意： 

因目前新住民人口主要

來自東南亞地區國家，

爰以東南亞國家申請查

證之協助作業為主 

申請人至設籍或居住所在地縣

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填具申請

表單並繳附相關證件 

 

 

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

案件疑義評估 

各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核發學歷採認證明 

各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

將申請文件退回申請人 

副知國教署 


